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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安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西 安 市 财 政 局

文件

市医保发〔2022〕1号

西安市医疗保障局 西安市财政局
关于转发《构建县镇村三级医保经办服务体系
优化基层医保经办服务的意见》的通知

各区（县）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人民群众便捷高效医疗保

障服务的决策部署，加强我市医疗保障公共管理服务能力配置

和经办服务队伍建设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省医保局、省财政

厅《关于印发<关于构建县镇村三级医保经办服务体系优化基

层医保经办服务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陕医保发〔2021〕57号）转

发你们，并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高度重视，构建医保服务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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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保障是一项政策性强、惠及面广的工作，关乎人民群

众的切身利益。针对目前我市在镇村两级医保服务网络不健全、

信息化建设滞后、服务效能薄弱的情况，必须采取措施以适应

当前医保改革发展工作需要。

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》

“构建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经办管理体系，大力推进服务下沉，

实现省、市、县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全覆盖”，国家医

疗保障局《关于优化医保领域便民服务的意见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

39号）“依托乡镇（街道）服务站完善基层医保经办服务体系”

和省医保局、省财政厅《关于印发<关于构建县镇村三级医保

经办服务体系优化基层医保经办服务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陕医保

发〔2021〕57号）要求，在全市打造“医保+网格化”模式，建

立以市医保经办机构总负责，区（县）医保经办机构为中心，

乡镇（街道）医保服务站为枢纽，村（社区）医保服务室为网

底的四级联动医保服务网络。各区（县）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

委会要高度重视基层医保机构和队伍建设，努力推动医保经办

服务向基层拓展，打通医保经办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提升人民

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二、明确职责，推动医保经办工作落实

各区（县）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要结合本辖区工作实

际，依托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中心现有人员和

设施，设置医疗保障服务站（室）。统一镇村两级医保经办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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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机构名称，乡镇（街道）为“医疗保障服务站”，村（社区）

为“医疗保障服务室”。统一设置标牌、标识，统一设置服务窗

口，做到场所固定、人员到位、标识明显。严格执行国家和省

市医保经办服务清单，按照经办服务事项名称、事项编码、办

理材料、办理时限、办理环节、服务标准“六统一”和服务质

量最优、所需材料最少、办理时限最短、办事流程最简“四最”

要求，提供精准化、精细化服务，不断提升医保服务效能。

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有 1名领导班子成员具体分管医保工作，

乡镇（街道）医保服务站配备不少于 2名医保专干，村（社区）

医保服务室配备 1名医保专（兼）职人员(人口较多的村（社区）

可以配备 2名），实行双重管理，行政上由乡镇（街道）、村

（社区）统一管理，业务上接受医保部门指导。

三、优化服务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

各区（县）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要大力推动医保经办

服务下沉，发挥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医保经办服务的作用，

将更多医保经办高频事项下放，实现医保业务“门口办”“马上

办”。对符合门诊特殊病及“两病”政策的老弱病残特殊群体，主

动提供上门帮代办服务。在普及“智慧医保”同时，保留传统服

务方式，满足老年人群体需求。

全市要进一步提升信息化建设水平，推进更多医保服务事

项网上办、掌上办，大力推动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建设，畅通

乡镇、村级基层经办服务网络平台，强化信息共享。与金融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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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、定点医药机构及其他相关部门加强协同配合，拓展服务渠

道，形成工作合力，为群众提供更加高效快捷的服务。

各级医保部门要积极宣传引导，勇于实践、守正创新，不

断完善医保经办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，努力营造全社会关注、

支持医保发展的良好氛围，发挥建设健康中国的积极作用。

西安市医疗保障局 西安市财政局

2022年 1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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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 1月 28日印发


